宏宇新材料公司实芯金属钙铝包芯线技术规格书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充分共同协商，乙方供给甲方的实芯金属钙铝包芯线达成如下协议：

1、宏宇新材料公司冶炼基本条件

1.1 使用钢种：CSP低碳系列钢种（C%＜0.07%）、CSP中碳系列钢种（0.16%＜C%＜0.20%）、常规板坯低合金系列钢种、超低碳系列钢种（C%＜0.0050%）及其它需要钙处理的钢种。

1.2 精炼炉出站钢水Als含量：根据不同钢种，Als含量范围介于0.010%～0.050%不等。

1.3 精炼炉出站钢水钙含量要求：开浇第一炉0.0030%～0.0050%，连浇炉次0.0020%～0.0040%。

2、乙方供货范围

  实芯金属钙铝包芯线（以下简称“包芯线”）
3、技术要求

3.1化学、物理指标（详见表1）

表1 包芯线理化性能要求

	项目
	Ca
	P
	S
	C
	Si
	H2O
	芯线单重（g/m）
	钙棒单重（g/m）

	标准（%）
	≥97
	＜0.02
	＜0.02
	＜0.05
	＜0.2
	＜0.5
	≤260
	≥50


3.2包装要求

1）包芯线立式包装，总高1.5m，盘下托座高100—150mm，线架内径1.2—1.3m，线架要牢固，倒运时不得散架、乱线。

2）包芯线表面无铁锈，无破损、无断裂，干燥无油污，使用过程外部铁皮过喂丝机压紧轮后无纵向开裂情况。

3）在线盘明显位置悬挂标识牌，标明线种名称、主要参数、生产日期、出厂日期、生产厂家等信息。

4）包芯线采用内抽式，且将线头尾甩出。

5）包芯线规格：∮11.2±0.8mm。

6）同一卷线内接头≤1个，且接头平滑过渡，不得卡线。

7）线框内使用塑料布对合金线卷进行整体包装，塑料厚度不小于6丝。

4、技术服务

4.1 乙方应派专职人员定期跟踪其产品使用情况，对甲方喂线速度等工艺参数、操作人员的操作有权提出改进意见，甲方验证可行后应积极采纳。

4.2 根据产品的使用情况，乙方应进行技术分析及产品质量和工艺措施的持续改进。

4.3 乙方还将不定期派技术专家来现场进行技术交流并同时提供国内外相关的最新技术信息。

5、产品保证值

5.1 在正常生产操作下，乙方提供的包芯线收得率≥30%。（按供货批次统计，收得率=平均出站钢水钙含量×平均钢水量×1000/（平均喂线量×钙棒单重×钙含量），钙棒单重和钙含量以甲方入库抽检数据为准，出站钢水钙含量以甲方实际检测为准，收得率小数点后四舍五入保留二位）
5.2 产品保质期：12个月
6、验收标准和方式
6.1 到货验收，产品应提供质保书一式三份，证明其符合产品技术规范。

6.2 入库后由酒钢储运部门按标准、批次对协议理化指标进行抽检，理化指标未达到要求的，按照甲方相关降级接收处置。

6.3 产品在使用前，应对包芯线的包装、产品标识、产品的外观等进行检查验收，不应出现本协议第3条“技术要求”标准以外的问题。
7、索赔条款

在正常使用、操作条件下，经双方确认因乙方产品质量问题未达到产品保证值，必须在乙方货款中扣除；导致生产及各类质量事故，乙方赔偿事故直接损失。

7.1 乙方新到一批货，甲方抽检理化指标不能达到技术指标要求，判为不合格品的，给予降级接收处理，超出按质论价降级接收标准的，退货处理。

7.2 由于包芯线质量问题未达到保证值，连续2个批次收得率低于26%，甲方有权将不达标供货厂家确定为不合格供方，取消后续参标资格，投标资格需通过重新无偿试验合格后获得。

7.3由于包装质量问题，出现乱线造成甲方无法使用的，结算过程按卷扣除结算量；接头超出标准、出现卡线等问题的，考核500元/卷线；使用过程外部铁皮过喂丝机压紧轮后出现纵向开裂情况的，考核1000元/卷线；造成生产、质量问题的，乙方负责赔偿甲方直接经济损失。
8、结算方式

8.1  包芯线结算方式以酒钢储运部合金库每批次使用完毕后的收得率结算。具体结算值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8.1.1收得率率=30%时，按当期采购价格结算（不包括理化指标检测不达标，降级部分），收得率在>30%时，按标准加价来结算。

8.1.2收得率<30%时，按标准降价结算。下表为不同收得率下的结算标准标准：

	名称
	约束条件
	基价条件
	按质论价条件

	实芯金属钙铝线
	收得率
	收得率>30%
	0.50%
	加价1%×基准价
	

	
	
	收得率＝30%
	0.00%
	0
	

	
	
	28%≤收得率＜30%
	-0.50%
	降价0.5%×基准价
	

	
	
	25%≤收得率＜28%
	-0.50%
	降价1.0%×基准价
	新增

	
	
	收得率＜25%
	-0.50%
	降价2.0%×基准价
	

	
	单重
	≤260g/m
	
	基准指标
	

	
	
	＞260g/m
	1.00%
	降价50元/吨
	

	
	Ca芯
单重
	≥50g/m
	
	基准指标
	

	
	
	＜50g/m
	1.00%
	降价50元/吨
	

	
	Ca
	≥97%
	
	基准指标
	

	
	
	＜97%
	-0.50%
	降价50元/吨
	

	
	
	＜94%
	不予采购
	

	
	P
	≤0.02%
	
	基准指标
	

	
	
	＞0.02%
	每增0.01%
	降价50元/吨
	

	
	
	＞0.1%
	不予采购
	改非品种钢用

	
	S
	≤0.02%
	
	基准指标
	

	
	
	＞0.02%
	每增0.01%
	降价50元/吨
	

	
	
	＞0.1%
	不予采购
	改非品种钢用

	
	C
	≤0.5%
	
	基准指标
	

	
	
	＞0.5%
	每增0.1%
	降价80元/吨
	

	
	Si
	≤0.2%
	
	基准指标
	

	
	
	＞0.2%
	每增0.1%
	降价80元/吨
	

	
	水分
	＜0.5%
	超标
	通过评审进行降价或不予采购
	

	
	微量有害
元素
	As+Cu+Sn+Zn+Pb+Bi＜0.040%
	超标
	通过评审进行降价或不予采购
	

	注：测算钢种以薄板坯连铸机为准，炉数比例中碳钢占比40-50%。

	


8.1.3包芯原则上每批次使用完毕后再出收得率，遇有国家税率变更等不可抗因素影响，需要提前出收得率时，有效测算炉数不得少于200炉。

8.2 甲方每批次实际指标在当月实用完毕后四日内，由精炼作业区统计每批次实际指标并上报生产设备科进行结算。
9、其他

9.1 乙方进入酒钢厂区后，必须严格遵守甲方及酒钢公司相关规定。

9.2本标准解释权归甲方。

9.3本标准作为相应采购合同附件。

9.4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妥由酒钢公司相关部门或第三方裁决。

9.5本协议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2026年4月20日 09时-12时通过电话方式商定。 

9.6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协议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9.7此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一份作为相应采购合同附件，自签定之日生效。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日期：                                  日期：

